
 

证券代码：30002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银江股份      公告编号：2011-045 

 

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合资公司厦门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银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或“银江股份”）拟与

蔡黄锋杰先生、林志坚先生共同出资 1000 万元，成立合资公司厦门银江智慧城

市技术有限公司（筹）。本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450 万元，占合资公司总股本

的 45%，是第一大股东；蔡黄锋杰先生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400万元，占合资公司

总股本的40%；林志坚先生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150万元，占合资公司总股本的 15%。 

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上午 10：30 以现场和通

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，应参与表决董事 9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人。与会

董事经充分讨论，审议并一致通过了《关于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厦门银江智慧城市

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 

3、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

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内，无需经股东

大会批准。 

 

二、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厦门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名称以所在

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） 

2、注册资本：1000万元人民币 



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汪卫东 

4、企业住所：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90 号立信广场 2901 室 E 单元（以工

商登记为准） 

5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6、经营范围：智慧城市规划、设计、咨询；智慧城市相关的智能化系统工

程、能源与环保工程、照明工程；电子产品；计算机软件及网络技术开发、技术

服务、成果转让、信息服务咨询；通讯工程设计、计算机系统集成、计算机及网

络设备销售；批发零售：计算机软硬件、机电设备、中央空调、精密空调、自动

化设备、仪器仪表。（最终经营范围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） 

7、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450 45% 

蔡黄锋杰 货币 400 40% 

林志坚 货币 150 15% 

合计 - 1000 100% 

 

三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蔡黄锋杰，男，汉族，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码为 35060019750104****，

住址是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 831号 202室。蔡黄锋杰先生与本公司及本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2、林志坚，男，汉族，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码为 35052519620502****，住

址是福建省永春县五里街镇 823 西横路 22-1 号。林志坚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投资，是为了进一步有效提升公司在福建地区的售前、售中和售后支持

力量，更精确高效地服务于当地项目，为福建地区智慧城市项目的开发、建设与

经营提供强有力的人员、技术的支持和及时完善的服务保障。同时，本次投资可

以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福建地区的品牌竞争力，有利于公司在福建地区的业务开



 

拓，进一步完善公司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，巩固公司营销本地化、实施本地化、

服务本地化的全国发展战略，对公司具有积极影响，无不利影响。 

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公司将尽快与合资方签订合同，确定具体条款，最终须以签订的正式

合同为准。公司将根据合同签订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、该产业未来的发展将受国家政策、市场竞争等综合因素的影响。 

3、公司看好智慧城市未来的发展前景，但所投资主体的经营规模及具体项

目尚未明晰，盈利需要一定阶段的培育期，短期内预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较小，

公司重视其长期投资价值。 

4、合资公司成立后，可能存在着公司管理、资源配置、公司文化、人力资

源等整合风险，公司将不断合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，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

和运行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银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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